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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本文件代替 T/ZZB 1856—2020《中小型数控卧式滚齿机》，与 T/ZZB 1856—2020 相比，除结构调

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更改了主轴材料进行表面强化后的力学性能要求和床身、拖板、滑板、主轴箱等重要铸件材料

的规定（见 4.2.1、4.2.5，2020 年版的 4.2.1、4.2.3）； 

b) 增加了各进给运动导轨副、主轴箱安装面、尾座安装面、轴/径向滑座、切向滑板导轨面的规定

（见 4.2.6、4.2.7）； 

c) 更改了数控系统、液压、润滑和冷却系统、安全卫生、空运转功率、最小设定单位的规定（见

5.3.2、5.4、5.5、5.7.6、5.9，2020年版的 5.3.2、5.4、5.5、5.7.6、5.9）； 

d) 增加了原点返回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和检验项目（见 5.10、6.10、表 3）； 

e) 更改了液压、润滑和冷却系统、安全卫生、主运动和进给运动、动作试验、整机连续空运转功

率和空运转功率、最小设定单位、机床精度的试验方法（见 6.4、6.5、6.7.3、6.7.4、6.7.6、6.7.7、

6.9、6.11，2020年版的 6.4、6.5、6.7.3、6.7.4、6.7.6、6.7.7、6.9、6.10）； 

f) 更改了机床精度的检验方法（见附录 A，2020年版的附录 A）。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浙江省质量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浙江振兴阿祥集团有限公司。 

本文件参与起草单位：浙江嘉立博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浙江省机电产品质量检测所有限公司、湖州

职业技术学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白洪华、黄伟灵、周洁、汤建林、王学文、李建余、丁杰、何彦虎。 

    本文件评审专家组长：许燕君。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20年首次发布为 T/ZZB 1856—2020；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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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型数控卧式滚齿机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中小型数控卧式滚齿机的结构、基本要求、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

随机文件及备件、包装、运输、贮存和质量承诺。 

本文件适用于最大加工模数至 3 mm、最大工件直径至 200 mm 的数控卧式滚齿机（以下简称机床）。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形符号标志 

GB/T 3098.1—2010  紧固件机械性能 螺栓、螺钉和螺柱 

GB/T 5226.1 机械电气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 第 1部分:通用技术条件 

GB/T 6576  机床润滑系统 

GB/T 9439--2023 灰铸铁件  

GB/T 10095.1—2022  圆柱齿轮 ISO齿面公差分级制第 1部分:齿面偏差的定义和允许值 

GB 15760  金属切削机床 安全防护通用技术规范 

GB/T 17421.1—2023 机床检验通则 第 1部分:在无负荷或准静态条件下机床的几何精度 

GB/T 17421.2—2023 机床检验通则 第 2部分:数控轴线的定位精度和重复定位精度的确定 

GB/T 17421.5 机床检验通则 第 5部分:噪声发射的确定 

GB/T 23570  金属切削机床焊接件 通用技术条件 

GB/T 23572  金属切削机床 液压系统通用技术条件 

GB/T 25373—2010  金属切削机床 装配通用技术条件 

GB/T 25374  金属切削机床 清洁度的测量方法 

GB/T 25375  金属切削机床 结合面涂色法检验及评定 

GB/T 25376  金属切削机床 机械加工件通用技术条件 

GB/T 26220  工业自动化系统与集成 机床数值控制 数控系统通用技术条件 

JB/T 3997 金属切削机床灰铸铁件 技术条件 

JB/T 6040—2011 工程机械 螺栓拧紧力矩的检验方法 

JB/T 6609—2021 机床零件用钢及热处理 

JB/T 8356  机床包装 技术条件 

JB/T 13625.2—2019 数控卧式滚齿机 第 2部分：技术条件 

3 结构 

机床主要结构及运动轴线命名见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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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机床的结构和运动轴线 

4 基本要求 

4.1 设计研发 

4.1.1 应采用计算机三维辅助软件对床身、工件主轴、滚刀主轴、刀架、尾架、防护等各个单元的结

构进行模块化设计和优化设计。 

4.1.2 机床控制系统应设置远程监控端口，具备远程网络故障监控与诊断能力。 

4.1.3 应对产品的全生命周期进行流程设计。 

4.2 原材料及零部件 

4.2.1 主轴材料应通过渗碳、渗氮等化学热处理方式进行表面强化，其力学性能应满足 JB/T 6609—

2021 中 20CrMnTi的规定。 

4.2.2 床身、刀架体、滑板、主轴箱等重要铸件应进行二次及以上的时效处理。 

4.2.3 主轴等关键零部件应进行定性处理。 

4.2.4 电机防护等级不低于 IP 44，电控柜防护等级不低于 IP 54。 

4.2.5 床身、拖板、滑板、主轴箱等重要铸件材料应采用灰铸铁件，其力学性能不低于 GB/T 9439—

2023 中 HT250的规定。 

4.2.6 各进给运动导轨副应采取耐磨措施（如耐磨铸铁、滚动导轨、表面淬硬处理等）。 

4.2.7 主轴箱安装面、尾座安装面、轴/径向滑座、切向滑板导轨面均不应焊补。 

4.3 工艺及装备 

工件主轴和滚刀主轴等关键单元应在 18℃~23℃的环境下进行装配。 

4.4 检验检测 

4.4.1 应具备机床空运转试验、机床精度等出厂检验项目的检测能力。 

4.4.2 应配备三坐标测量机、激光干涉仪、齿轮检测仪（中心）等检测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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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技术要求 

5.1 外观 

5.1.1 机床应布局合理、造型美观、色彩和谐、符合人类工效学原则并便于调整及维修。 

5.1.2 机床外观表面不应有未规定的凸起、凹陷、粗糙不平和其他损伤。 

5.1.3 机床的防护罩及防护装置应表面平整、匀称、不应翘曲、凹陷。 

5.1.4 机床外露零件表面不应有磕碰、锈蚀，螺钉、铆钉、销子端部不应有扭伤、锤伤等缺陷。 

5.1.5 金属手轮轮缘和操纵手柄表面应涂层防锈。电镀件、发蓝件、发黑件色调应一致，防护层不应

有褪色、脱落现象。 

5.1.6 机床涂漆颜色及光泽应均匀一致，涂漆层应平整，涂漆表面不应有起泡及脱落等缺陷。机床可

拆卸的装配结合面的接缝处，在涂漆以后，应切开，切开时不应扯破边缘。 

5.1.7 机床的各种信息标志及标牌应在机床明显位置平整固定，清晰耐久，不歪斜。 

5.1.8 机床电气、液压、润滑及冷却等的管道的外露部分，应布置紧凑、排列整齐，必要时应用管夹

固定，软管不应扭曲，折叠及断裂。 

5.1.9 装入沉孔的螺钉不应突出于零件表面，其头部与沉孔之间不应有明显的偏心，固定销一般应略

突出于零件表面。螺栓尾端应略突出于螺母端面。外露轴端应突出于包容件的端面，突出值约为倒棱值。

内孔表面与壳体凸缘间的壁厚应均匀对称，其凸缘壁厚之差不应大于实际最大壁厚的 25%。 

5.1.10 机床零部件外露结合面的边缘应整齐匀称，不应有明显的错位，门、盖与机床的结合面应贴合。

错位量及贴合缝隙不应大于表 1的规定。 

表1 错位量及贴合缝隙值 

结合面边缘及门、盖边长尺寸 ≤ 500 ＞ 500 ~ 1250 ＞ 1250  

错位量/mm 1.5 2 3 

错位不匀称量/mm 1 1 1.5 

贴合缝隙值/mm 1 1.5 2 

缝隙不均匀值/mm 1 1.5 2 

注1：当结合面边缘及门、盖边长尺寸的长、宽不一致时，可按长边尺寸确定允许值。 

注2：错位不匀称量指外露结合面边缘同一边或对应边最大错位量与最小错位量之差值。 

注3：缝隙不均匀值指门、盖间对开缝或其相对机床本体间最大缝隙值与最小缝隙之差值。 

5.2 电气系统 

应符合 GB/T 5226.1的规定。 

5.3 数控系统 

5.3.1 应配备紧急停车状态下的自动退刀功能。 

5.3.2 其他机床数控系统应符合 GB/T 26220的有关规定。 

5.4 液压、润滑和冷却系统 

5.4.1 机床的液压系统应符合 GB/T 23572 的规定，润滑系统应符合 GB/T 6576 的规定。 

5.4.2 机床的冷却系统应保证冷却充分、可靠。 

5.4.3 机床的液压、润滑、冷却系统及其他部位不应漏（渗）油、漏（渗）水。切削液不应混入液压

系统和润滑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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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安全卫生 

应符合 GB 15760、GB/T 5226.1 的相关规定。 

5.6 加工和装配质量  

5.6.1 加工件及总体装配 

机床加工件、焊接件应符 GB/T 25376、GB/T 23570等有关规定，机床的装配应符合 GB/T 25373—

2010 的规定，机床灰铸铁件应符合 JB/T 3997的规定。 

5.6.2  固定结合面 

5.6.2.1 下列结合面为重要固定结合面： 

a)伺服电机安装面； 

b)滚珠丝杠螺母的结合面； 

c)伺服电机安装座的结合面。 

5.6.2.2 下列结合面为特别重要固定结合面： 

a)工件主轴箱和床身的结合面； 

b)尾座和床身的结合面； 

c)滚刀架体与径向滑座的结合面。 

5.6.2.3 各零部件的固定结合面安装紧固后应紧密贴合，平整牢固，外露边缘整齐、不错位。用 0.02mm

的塞尺插入时，重要固定结合面允许有 1~2处塞尺插入深度≤4mm，特别重要固定结合面允许有 1~2处

塞尺插入深度≤2mm。 

5.6.3  滚动导轨副 

5.6.3.1 下列导轨副为滚动导轨副： 

a) 轴向滑座轴向进给导轨副； 

b) 径向滑座径向进给导轨副； 

c) 切向滑板切向移动导轨副； 

d) 尾座轴向移动导轨副。 

5.6.3.2  滚动导轨副接触指标应符合 GB/T 25373—2010中Ⅳ级精度的规定。 

5.6.4 紧固件 

     特别重要固定结合面应采用符合 GB/T 3098.1—2010中 12.9级规定的紧固螺钉，紧固力矩应符合

JB/T 6040—2011附录 A的规定。 

5.6.5 重要传动副 

5.6.5.1 分度齿轮副的啮合有消隙机构实现无侧隙传动。 

5.6.5.2 所有相啮合的相同齿宽的圆柱齿轮的轴向错位应≤1 mm。 

5.6.5.3 滚刀芯轴与主轴锥孔的配合，锥体的接触靠近大端，实际接触长度与工作长度的接触比值不

低于 75%。 

5.6.6 清洁度 

5.6.6.1 工件主轴箱、刀架内部的杂质、污物应符合表 2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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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脏物质量限值 

部件名称 
最大工件直径 mm 

d≤ 100 d＞100 

工件主轴箱 ≤ 1000 mg 1200 mg 

刀架 ≤ 1200 mg 1500 mg 

5.6.6.2 机床液压、润滑系统的清洁度：在机床运行 30 min后，立即在液压系统（或润滑系统）回油

口取样，宜不少于 200 mL，其杂质、污物不应超过 150 mg/L。 

5.7 机床空运转 

5.7.1  温升 

机床滚刀主轴做低、中、高速运转，高速运转时间不应少于2h。当滚刀主轴轴承达到稳定温度时，

在靠近滚刀主轴轴承处检验其温度和温升，温度应≤65℃，温升应≤30℃。 

5.7.2 主运动和进给运动 

机床应运转平稳。 

5.7.3 动作 

机床应功能可靠，动作灵活，准确，无故障。 

5.7.4 噪声 

机床空运转时不应有尖叫声和不规则的冲击声，整机噪声声压级不应超过 83 dB（A）。 

5.7.5 整机连续空运转 

机床各部分工作应正常，运行应平稳。 

5.7.6 空运转功率 

应符合 JB/T 13625.2—2019 的要求。 

5.8  负荷 

5.8.1 机床以标称的最大模数切削试验代替主传动系统的最大功率试验和扭矩试验。试验时，通过改

变切削参数，使工件主轴和滚刀主轴电机达到最大设计扭矩。 

5.8.2 最大模数切削试验所用的齿坯直径应不小于机床标称最大规格的 65%。 

5.8.3 在负荷试验时，机床各部位工作应正常稳定，无异常尖叫，试件齿面均匀，无明显振纹。 

5.9 最小设定单位 

机床最小设定单位的进给允差应符合 JB/T 13625.2—2019 中第9章的要求。 

5.10 原点返回 

原点返回允差应符合JB/T 13625.2—2019 中 第10章的要求。 

5.11 机床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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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床的精度应符合附录 A的规定。 

6 试验方法 

6.1 外观 

目测检查机床外观各外露部件。 

6.2 电气系统 

按 GB/T 5226.1中规定的方法进行测试。  

6.3 数控系统 

通过功能验证的方法进行检验。 

6.4 液压、润滑和冷却系统 

液压系统、润滑系统、冷却系统按 GB 15760的相关规定进行测试。 

6.5 安全卫生 

按 GB 15760、GB/T 5226.1规定的方法进行测试。 

6.6 加工和装配质量 

6.6.1 加工件及总体装配 

机床的装配质量的检验按照 GB/T 25373—2010 规定执行。 

6.6.2 固定结合面 

    用厚度0.02mm的塞尺在重要固定结合面和特别重要固定结合面周边插入测量。 

6.6.3 滚动导轨副 

按 GB/T 25375 规定的方法进行测试。 

6.6.4 紧固件 

用力矩扳手检测紧固件。 

6.6.5 重要传动副 

6.6.5.1 分度齿轮副装配后，用杠杆千分表检测啮合间隙。  

6.6.5.2 用卡尺检测装配后齿轮的轴向错位。 

6.6.5.3 滚刀芯轴与主轴锥孔的配合按 GB/T 25375 规定的方法进行测试。 

6.6.6 清洁度  

机床清洁度按 GB/T 25374 规定的方法检验。其中液压、润滑系统，主轴箱内部的杂物、污物等清

洁度按重量法进行检测，其他部位用目测、手感法进行检测。 

6.7  机床空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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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1 试验条件 

6.7.1.1  在无负荷状态下，机床刀具轴主运动机构应从最低速度起依次运转，每级速度的运转时间不

得少于 2min。机床可作低、中、高速运转。高速运转时间不应少于 2h，使主轴轴承达到稳定温度。 

6.7.1.2 对工件主轴应无负荷状态下作低、中、高速运转试验，其高速运转时间不应少于 10 min，运

转应正常。 

6.7.1.3 机床各直线运动部件在全行程上分别作低、中、高速进给量（或进给速度）和快速进给的空

行程试验，其运动应平稳、灵活，无明显的爬行和振动现象。 

6.7.2 温升试验 

机床滚刀主轴作低、中、高三档转速运转，运转时应安装随机提供的滚刀杆，每级的运转时间不少

于 2 min，最高速运转时间不应少于 2 h。当滚刀主轴轴承达到稳定温度时，用贴面温度计在靠近滚刀

主轴轴承处测量其温度和温升。机床滚刀主轴转速不应超过公称值的 110%。 

6.7.3 主运动和进给运动试验 

按 JB/T 13625.2—2019 中 7.2 的规定进行测试。 

6.7.4 动作试验 

按 JB/T 13625.2—2019 中 7.3 的规定进行测试。 

6.7.5 噪声试验 

按 GB/T 17421.5 规定的方法进行测试。 

6.7.6 整机连续空运转试验 

按 JB/T 13625.2—2019 中 7.5 的规定进行测试。 

6.7.7 空运转功率试验 

按 JB/T 13625.2—2019 中 7.4 的规定进行测试。 

6.8 负荷试验 

用功率表（或电流表和电压表）、转速表测量，按下式计算扭矩。 

( )
n

PPT 09550 −
≈ ……………………………………………（1） 

式（1）中： 

T——扭矩，单位为牛米（N.m）； 

P——切削时电动机的输入功率（指电网输给电动机的功率），单位为千瓦（kW）； 

0P ——机床装有滚刀或工件时的空运转功率（指电网输给电动机的功率），单位为千瓦（kW）。 

6.9 最小设定单位检验 

按 JB/T 13625.2—2019 中第 9章的规定进行测试。 

6.10 原点返回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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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JB/T 13625.2—2019 中第 10章的规定进行测试。 

6.11 机床精度 

6.11.1 按附录 A的规定检验机床精度，其中 G1和 G5应在机床以中速运转达到稳定温度时检验。 

6.11.2 机床的线性轴线定位精度和重复精度检验按附录 A的规定进行。定位精度和重复定位精度检验

均应在负荷试验后，工作精度检验前进行。 

6.11.3 机床的精度检验按附录 A的规定进行，其切削规范按设计文件的规定，精加工试件精度应一次

交检合格。 

6.11.4 工作精度检验时，试件滚切后的齿面表面粗造度 Ra最大允许值为 1.6μm。 

7 检验规则 

7.1 检验分类 

机床的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检验项目见表 3。 

表3 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项目及要求 

序号 试验项目 要求条款 试验方法条款 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 

1 外观 5.1 6.1 √ √ 

2 电气系统 5.2 6.2 √ √ 

3 数控系统 5.3 6.3 √ √ 

4 液压、润滑和冷却系统 5.4 6.4 √ √ 

5 安全卫生 5.5 6.5 √ √ 

6 

加工和

装配质

量 

加工件及总体装配 5.6.1 6.6.1 √ √ 

固定结合面 5.6.2 6.6.2 √ √ 

滚动导轨副 5.6.3 6.6.3 √ √ 

紧固件 5.6.4 6.6.4 √ √ 

重要传动副 5.6.5 6.6.5 √ √ 

清洁度 5.6.6 6.6.6 √ √ 

7 
机床空

运转 

温升 5.7.1 6.7.2 √ √ 

主运动与进给运动 5.7.2 6.7.3 — √ 

动作 5.7.3 6.7.4 √ √ 

噪声 5.7.4 6.7.5 √ √ 

整机连续空运转 5.7.5 6.7.6 √ √ 

空运转功率 5.7.6 6.7.7 — √ 

8 负荷 5.8 6.8 — √ 

9 最小设定单位 5.9 6.9 √ √ 

10 原点返回 5.10 6.10 √ √ 

11 机床精度 5.11 6.11 √ √ 

注：“—”表示不做项目；“√”表示应做项目。 

7.2 出厂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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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台车床出厂时，均应在制造厂经检验合格后出厂。 

7.3 型式检验 

每两年至少做一次型式试验，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试制定型鉴定时； 

b) 机床的结构、原材料、工艺有较大变化时； 

c) 产品长期停产后，恢复生产时； 

d)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7.4 判定规则 

7.4.1 出厂检验项目按表 3 要求进行检验，所有需检项目符合标准规定时，判定为出厂检验合格，若  

存在不合格项，则判定为出厂检验不合格。  

7.4.2 型式检验应在出厂检验合格批次中抽取，检验项目为全项目，全部项目均符合标准规定时，判

定为型式检验合格；若存在不合格项目，则判定为型式检验不合格。  

8 标志、随机文件及备件、包装、运输、贮存 

8.1 标志 

8.1.1 每台机床在明显部位应有铭牌标记，铭牌至少应包含以下内容： 

a)产品名称，产品型号，出厂编号； 

b)产品主要参数； 

c)制造企业名称、地点； 

d)制造日期。 

8.1.2 产品的各种管线、接插件接口均应标识清楚、规范。  

8.1.3 产品的各种警示标牌齐全、规范，符合相应标准要求。 

8.2 随机文件及备件  

机床发运时，应随机附有以下文件：  
a） 产品出厂合格证；  
b） 产品使用说明书；  
c） 装箱单；  
d） 随机文件及备件（加列清单） 

e ) 应随机供应表 4所列的附件和工具。  

表4 附件和工具 

名      称 用   途 数  量 备  注 

滚刀心轴 调整机床及装夹滚刀用 1套 包括装于心轴上的垫圈、平键、套及螺母等。 

工件心轴 调整机床及装夹工件用 1套 包括装于心轴上的垫圈、螺母及接盘等。 

专用扳手 调整、操作机床用 1套  

垫铁 安装机床用 1套  

地脚螺栓 安装机床用 1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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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包装 

8.3.1 机床在包装前，应按相关规定进行防锈处理。 

8.3.2 机床的包装应符合 JB/T 8356的规定。 

8.3.3 铭牌或包装上的储运图示标志应符合 GB/T 191规定。 

8.4 运输 

8.4.1 机床运输工具应清洁、干燥，有防晒、防雨、防污染措施。 

8.4.2 在装卸过程中，应按规定位置起吊，包装箱需按规定朝向放置，不得倾斜、倒置或改变方向。 

8.5 贮存 

8.5.1 机床应存放在干燥、阴凉、有良好防雨条件的库房内。 

8.5.2 机床出厂后，包装箱内的零件防潮、防锈有效期自出厂日起 12个月。 

9 质量承诺 

9.1 在符合产品说明书的条件下，产品交货之日起，整机保修期 12个月，数控系统及电气元件保修期

18个月，如因制造质量问题而发生损坏或不能正常工作时，应负责保修或零部件更换。 

9.2 产品使用过程中产生质量异议时，8 小时内作出响应，及时为用户提供合理范围内的服务和解决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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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机床精度检验 

A.1 几何精度检验 

表A.1 几何精度检验 

检验项目  G1 

工件主轴回转轴线的径向跳动： 

a) 靠近主轴端部处； 

b) 距主轴端部 150 处。 

简图 

 

公差（μm） 

a)  d1.03+  

b)  d1.08+    

d—机床最大工件直径 

检验工具 

检验棒  指示器 

检验方法（按 GB/T 17421.1—2023 中 12.5.3的规定） 

在工件主轴孔内插入检验棒，固定指示器，使其测头触及检验棒表面：a) 靠近主轴端部处，

b) 距主轴端部 150处。旋转工件主轴检验。 

机床 Z 轴行程小于 150 时，在 Z 轴最大工作行程处检验。 

拔出检验棒，旋转 90°，重新插入检验棒，再依次重复检验三次。 

a)、b)误差分别计算。误差以四次测量结果的算术平均值计。 

在垂直平面和水平面内均需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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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项目 G2 

工件主轴的轴向窜动。 

简图 

 

 

公差（μm） 

d06.02+   

d—机床最大工件直径 

检验工具 

检验棒、钢球、指示器 

检验方法（按 GB/T 17421.1—2023 中 9.1的规定） 

在工件主轴内孔插入检验棒。固定指示器，使其测头触及检验棒中心孔内的钢球表面。旋转

主轴检验。 

检验时应通过工件主轴轴线施加一由制造厂规定的轴向力 F（对已消除轴向游隙的主轴可不

施加力）。 

误差以指示器读数的最大差值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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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项目 G3 

工件主轴端面跳动。 

简图 

D 1

 

 

公差（μm） 

 

125.03 D+     

D1——工件主轴直径                       

检验工具 

指示器 

检验方法（按 GB/T 17421.1—2023 中 9.1的规定） 

固定指示器，使其测头触及工件主轴端面（靠近最大直径）处，旋转主轴检验。 

检验时应通过工件主轴轴线施加一由制造厂规定的轴向力 F（对已消除轴向游隙的主轴可不

施加力）。 

误差以指示器读数的最大差值计。 

注：工件主轴孔为锥孔时，不检验此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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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项目 G4 

尾座移动对工件主轴回转轴线的平行度： 

a) 在垂直平面内； 

b) 在水平面内。 

简图 

L1

a)

b)

 

公差（μm） 

a)  15.05 L+  

b) 检验棒伸出端偏向滚刀主轴轴线的公差： 18.08 L+ ；在相反方向： 14.04 L+ 。 

L1——尾座移动最大工作行程 

检验工具 

检验棒  指示器 

检验方法（按 GB/T 17421.1—2023 中 10.1.3和 10.1.4.3的规定） 

在工件主轴孔内插入检验棒，在尾座上固定指示器，使其测头触及检验棒表面：a)在垂直平面

内；b)在水平面内。在尾座工作行程内任意位置，移动尾座进行检验。 

工件主轴旋转 180°，再检查一次。 

尾座工作行程小于 100 时，在全行程内检验；尾座工作行程大于 500时，在 500范围内检验。 

在每个测量方向上，宜调整检验棒至其径向跳动的平均位置。 

a)、b)误差分别计算。误差以二次测量结果的代数和之半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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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项目  G5 

工件主轴对尾座轴线的重合度。 

简图 

2L

 

2L —工件主轴端部至检验棒伸出端测量点的距离 

公差（μm） 

24.04 L+  

检验工具 

检验棒  指示器 

检验方法（按 GB/T 17421.1—2023 中 10.2和 12.3.4 的规定） 

在尾座轴孔内插入检验棒。在工件主轴上固定指示器，使其测头触及检验棒表面，旋转工件主

轴检验。工件主轴正转、反转均需检验。在尾座工作行程的前、中、后（或全行程均布的几个位置）

分别进行检验。公差按各自位置进行计算。误差以指示器各自位置读数的最大差值之一半计。 

注：尾座有夹紧机构时，应将尾座夹紧后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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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项目   G6 

刀架轴向移动对工件主轴回转轴线的平行度。 

简图 

L3

a)

b)

 

3L ——刀架轴向移动最大行程 

公差（μm）   

a）检验棒伸出端偏向滚刀主轴轴线的允差： 54.06 L+  ，在相反方向：4+ 34.0 L ；  

b） 
34.06 L+  。 

在滚刀和工件心轴处于任意轴心距时，a、b处测得的偏差均不应超过允差值 

检验工具 

检验棒、指示器 

检验方法 （按 GB/T 17421.1—2023中 10.1.3和 10.1.4的规定） 

在刀架滑板上固定指示器，使其测头在 a）、b）两个垂直平面内触及检验棒。 

调整检验棒至其径向跳动的平均位置。 

在 a）、b）两平面内沿轴向滑座两个方向全行程上进行检验。 

误差分别以在 a)、b)平面内指示器读数的差值计。 

也可在工件主轴回转时用记录仪进行此项测量。测出切向滑板沿轴向滑座两个方向全行程移

动时，工件主轴每转在 a)、b)两个平面内指示器读数的差值。误差分别以在 a)、b)平面内指示器

读数平均值的差值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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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项目 G7 

滚刀主轴回转轴线的径向跳动： 

1) 靠近主轴端部； 

2) 距主轴端部 4L 。 

简图 

 

a)

b)

4
L

1)

2)

 

 

4L —滚刀主轴端部至刀杆支撑座端部最大距离之半 

公差（μm） 

1）4； 

2）6+ 46.0 L  

检验工具 

检验棒、指示器 

检验方法（按 GB/T 17421.1—2023 中 12.5的规定） 

滚刀主轴轴线调整至垂直位置，在两个回转方向上进行检验。 

拔出检验棒旋转 90°重新插入，再依次检验三次，a)、b)误差分别计算。误差以四次测量结

果的平均值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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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项目 G8 

滚刀主轴的轴向窜动。 

简图 

 

公差（μm） 

m6.02+   

m—机床加工最大模数。 

检验工具 

指示器  检验棒  钢球 

检验方法（按 GB/T 17421.1—2023 中 9.1的规定） 

固定指示器，使其测头触及检验棒中心孔内的钢球表面。旋转滚刀主轴进行检验。 

检验时应通过滚刀主轴轴线施加一由制造厂规定的轴向力 F（对已消除轴向游隙的主轴可不

施加力）。 

误差以指示器读数的最大差值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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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项目 G9 

滚刀主轴轴线对滚刀杆支承座的重合度。 

简图 

a)

b)

L
5

 

5L —滚刀主轴端部至检验棒伸出端测量点的距离 

公差（μm） 

 

a）及 b）    

55.05 L+  

a）项公差只许偏向工件心轴轴线 

检验工具 

检验棒  检验套  指示器 

检验方法（按 GB/T 17421.1—2023 中 10.2和 12.3.4 的规定） 

滚刀主轴轴线调整至垂直位置。 

在滚刀主轴孔内插入检验棒，在滚刀杆支撑座插入检验套。固定指示器，使测头依次在a、b

两垂直平面内尽可能靠近滚刀杆支撑座处触及检验棒。在每个测量方向调整检验棒至其径向跳动平

均位置，移动滚刀杆支承座，使检验套顶紧和松开（也可以套入和退出）滚刀杆进行检查。 

a)、b)误差分别计算。误差以指示器读数的最大差值之半计。 

注：采用套入和退出方式检验时，重合度误差应加上检验套与检验棒的间隙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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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项目   G10 

刀架切向滑板移动对滚刀主轴回转轴线的平行度。 

a) 平行 XY轴平面； 

b) 平行 ZY轴平面。 

简图 

a)

b)

6
L

 

6L ——刀架切向滑板移动的最大行程 

公差（μm） 

a）及 b） 64.05 L+  

检验工具 

检验棒、指示器。 

检验方法（按 GB/T 17421.1—2023 中 10.2和 12.3.4 的规定） 

固定指示器，使其测头a)、b)垂直平面内触及检验棒。在每个测量方向调整检验棒至其径向跳

动的平均位置。 

沿切向滑板两个方向全行程上在a)、b)两平面内进行检验。滚刀主轴轴线调至垂直位置。 

若滚切时切向滑板夹紧，则在夹紧状态下测取读数。 

误差分别以在a)、b)平面内指示器读数的差值计。 

也可在滚刀主轴回转时进行测量。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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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数控轴线定位精度和重复定位精度检验 

表A.2 数控轴线定位精度和重复定位精度检验 
B  C  

检验项目   G11 

刀架径向移动（X轴）的定位精度 

a）单向定位精度 A↑或 A↓； 

b）单向重复定位精度 R↑或 R↓； 

c）反向差值 B。 

简图 

 

公差（μm） 

 

a)  15； 
b)  10； 
c)  10。 

检验工具 

双频激光干涉仪或其它长度检测装置。 

检验方法（按 GB/T 17421.2—2023 的规定） 

按 GB/T 17421.2—2023 第 4章、第 5章、第 6章、第 8章确定检验条件、检验程序、结果的

评定和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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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项目  G12 

刀架轴向移动（Z轴）的定位精度 

a）单向定位精度 A↑或 A↓； 

b）单向重复定位精度 R↑或 R↓； 

c）反向差值 B。 

简图 

 

公差（μm） 

 

a)  15； 
b)  10； 
c)  12。 

检验工具 

双频激光干涉仪或其它长度检测装置。 

检验方法（按 GB/T 17421.2—2023 的规定） 

按GB/T 17421.2—2023第4章、第5章、第6章、第8章确定检验条件、检验程序、结果的评定和

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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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项目  G13 

刀架切向移动（Y轴）的定位精度 

a）单向定位精度 A↑或 A↓； 

b）单向重复定位精度 R↑或 R↓。 

简图 

 

公差（μm） 

 

a)  20； 
b)  15。 

检验工具 

双频激光干涉仪或其它长度检测装置。 

检验方法（按 GB/T 17421.2—2023的规定） 

按 GB/T 17421.2—2023 第 4 章、第 5 章、第 6章、第 8 章确定检验条件、检验程序、结果的

评定和表达。 

注：仅作窜刀调整用途的 Y 数控轴线不进行本项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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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工作精度检验 

表 A.3 工作精度检验 

检验项目 M1 

a）单个齿距偏差 fPt                          b）齿距累积总偏差 Fp 

试件参数 

试件 1直齿轮：mnp1=（0.6～0.75）×mnmax； d p1=（0.6～0.75）×dmax；zp1由制造厂设定；  

βp1=0； b p1＞20； 

材料：HT200或 45钢；正火或调质。 

mnmax—机床标称的最大法向模数；dmax—机床可加工的最大工件直径； 

mnp1—法向模数；dp1—齿顶圆直径；βp1—螺旋角；bp1—齿宽；zp1—齿数。 

检验性质 

精滚。 

切削条件 

滚刀：AA 级； 

切削用量：由制造厂确定（应保证齿面粗糙度满足测量要求）。 

公差 

a）
111 13.1)/2/()64.012.2( PPPPK mKddmmmF •++×+= ； 

b）
111 8.0)/2/()64.012.2( PPPP dddmmmF ++×+= 。      

K—为齿距数，对于偶数齿 K=2∼Zp1/2；对于奇数齿 K=2∼（Zp1-1）/2，一般取 K=9∼11。 

检验工具 

    齿轮测量仪。 

检验方法（按 GB/T 10095.1—2022的规定） 

a) 齿距累积偏差（FPk）：任意 K 个齿距的实际弧长与理论弧长的代数差，理论上它等于这 k

个齿距的各单个齿距偏差的代数和； 

b) 齿距累积总偏差（Fp）：齿轮同侧齿面任意弧段（K=1至 K=Z）的最大齿距累积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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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项目 M2 

螺旋线倾斜偏差 fHβ 

试件参数 

试件 2斜齿轮：mnp1=（0.6～0.75）×mnmax； d p1=（0.6～0.75）×dmax；zp1由制造厂设定；  

βp1=（0.4～0.75）×βnmax； b p1＞20； 

材料：HT200或 45钢；正火或调质。 

mnmax—机床标称的最大法向模数；dmax—机床可加工的最大工件直径； 

βnmax—机床可加工的最大螺旋角； 

mnp1—法向模数；dp1—齿顶圆直径；βp1—螺旋角；bp2—齿宽；zp1—齿数。 

检验性质 

精滚。 

切削条件 

滚刀：AA 级； 

切削用量：由制造厂确定（应保证齿面粗糙度满足测量要求）。 

公差 

295.08.4 PH bf +=β  

检验工具 

    齿轮测量仪。 

检验方法（按 GB/T 10095.1—2022的规定） 

 

螺旋线倾斜偏差（fHβ）：在计算范围 Lβ的两端与平均螺旋线迹线相交的两条设计螺旋线迹线间

的距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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